
警察通例 

 

第20章 

 

警署與各科組日常處理的事務 

 

 

20-01 報案室 

 

 每個警署或警崗均設有報案室，供公眾人士報案或辦理其他與警隊有關的公

務。 

 

2. 報案室的主管是值日官。 

 

3. 除為執行職務、休息食用茶點或前往洗手間外，報案室人員不應擅離報案

室，而在每次離開時，須通知值日官。 

 

4. 每個報案室均須張貼Pol. 71A。 

 

5. 報案室內亦須張貼另一告示，列明下述人士的姓名及辦公室電話號碼： 

 

 (a) 分區指揮官；以及 

 

 (b) 分區助理指揮官(刑事)(如無此職，則為區助理指揮官(刑事))。 

 

 

20-02 當值時間 

 

 按照每兩星期十一天的工作模式，警務人員的當值時間應為每更8小時45分

鐘。工作週期應為96小時及應包括十一個工作天，連同一天輪值休假日及兩天假期。 

 

2. 標準當值時間應包括下述程序： 

 

 (a) 派更； 

 

 (b) 向接更人員交代職務；以及 

 

 (c) 返回警署及收更前訓示。 

 

3. 按照五天工作週模式，警務人員的當值時間應為9小時36分鐘。兩星期的工

作週期應為96小時及應包括十個工作天、兩天輪值休假日或兩天休假日及兩天假期。 

 

 



警察通例 
 

第20章    警署與各科組日常處理的事務 

 
20-03 在市民要求下披露身份 
 

 在不損害行動效率的情況下，人員在行使其法定權力時及在市民要求下應披

露足以辨別其身份的個人資料。人員須最低限度透露以下的資料: 

 

警員、警長、交通督導員及 

高級交通督導員 

警署警長 

或以上職級 

職級及職員編號 職級及姓氏 

 

 

20-04 值勤記錄及每週值勤表 

 

 除經警務處處長特准外，每單位須在當值表編製系統2內記錄警司以下各級

人員的值勤職務。此記錄應根據當值表編製系統2使用手冊內所指示完成，而現有值勤簿

Pol.329已被取締。當值表編製系統2使用手冊可於警察內聯網內下載。 

 

2. 每一值勤週由星期日早上8時開始計算。值勤記錄應在兩星期前預備，以確

保一天輪值休假日及兩天假期已包括在兩星期十一天96小時的工作週期內，或在兩星期

十天96小時的工作週期內已包括適當數目的輪值休假日、休假日及兩天假期。 

 

3. 每週值勤表於列印後須於每星期六早上10時前張貼在有關的報告板上，而每

天值勤表於列印後須於該工作前一天早上10時前張貼。區指揮官(總警司級)或同級人員

(例如總區總部高級警司(刑事)／(交通)／(行動)／(行政)及警察總部單位的主管)可指示附

加工作表的數量及分配。 

 

4. 列印後的值勤表記錄不得更改或塗擦。如需要修正，應將錯誤的地方劃去，

寫上新的資料後由督察級人員簡簽。所有更改須於更份完結時輸入當值表編製系統2內。 

 

5. 一名由區指揮官或同級人員所委派的總督察級人員須負責檢查所有每天值勤

表，以確保所有更改已於七天限期前輸入當值表編製系統2內。其後所有更改須向一名警

司級人員書面申請並獲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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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記事簿 

 

 各單位須按照區指揮官(總警司)或相同等級人員所發特別指令設置記事簿。 

 

2. 凡警司級以下人員須在上班或下班時在單位記事簿內作記錄。區指揮官(總

警司級)或相同等級人員可以書面形式豁免不須逾時工作補償的總督察級人員遵守這項規

定。 

 

3. 所有日常例行公事，如編派職務、單位之間的調動、檢查營房和羈留室等事

項，應在記事簿中記錄。 

 

4. 單位內如沒有設置通用資訊系統，應將所有接報的事件記錄在記事簿內。 

 

5. 記事簿內的記錄，應由每年1月1日早上8時起依次編號。 

 

6. 「日期」和「時間」兩欄，應是記錄的實際日期時間。若記錄的日期時間與

案發的日期及時間不符，則須於該欄註明「案發的日期時間」。 

 

7. 每部衝鋒隊車輛均有記事簿一本。車上人員接到的每項報告及採取的每項行

動，均須記錄在簿上。 

 

 

20-06 報案編號咭 

 

 倘有市民報案，在報案室當值的人員完成初步查問後，如無須該報案人／投

訴人留下，應給他一張填妥的報案編號咭(Pol. 720)，列明該案的檔案編號及值日官／案

件主管的辦公電話號碼。 

 

2. 倘上述調查工作由刑事單位或其他單位處理，負責該案的人員須給報案人／

投訴人一張填妥的Pol. 720，列明該案的檔案編號及案件主管的辦公電話號碼。 

 

3. 單位指揮官須確保單位內的Pol. 720有足夠存貨，以供上述用途。 

 

 

20-07 簽到簿 

 

 設置簽到簿的地方，由單位指揮官決定。擔任咇份巡邏任務的人員，須按照

單位指揮官的指示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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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行動指示咭 

 

 行動指示咭載有於接獲以下特別事件時須採取的行動。它們應視乎情況而存

放在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及報案室內： 

 

航機  ─ 意外，緊急降落，未經批准降落； 

攻擊警署； 

炸彈恐嚇事件； 

投訴警察； 

爆炸； 

火警； 

颱風； 

嚴重罪行  ─ 兇殺，搶劫，入屋犯罪； 

犯人  ─ 需特別看管者，強姦犯； 

意外  ─ 工業意外； 

懷疑是精神不健全的人士； 

非法移民； 

電力中斷； 

交通燈及街燈失靈； 

民眾安全服務隊／醫療輔助隊人員 ─ 出勤； 

防盜警鐘； 

海上災難； 

災難  ─ 水浸，塌屋，山泥傾瀉，重大意外， 

   放射性原料； 

逃走  ─ 監獄，警署或羈押地方； 

騷動  ─ 監獄，精神病院； 

直升機； 

槍械  ─ 警方所用槍械，其他。 

 

2. 單位位揮官可酌情決定是否需要其他事件的行動指示咭。 

 

3. 咭上應包括警方應聯絡的人員的權力、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並提供快捷

方便的參考資料，以確保能按正確步驟採取適當行動。 

 

4. 單位指揮官須定期查核行動指示咭，以確保其資料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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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移交報告 

 

 單位及組別指揮官(包括不低於分區助理指揮官或同級人員)在卸任時，必須

擬備詳細的移交報告。如職位持有人在放假或獲得准許缺勤前將該段期間的任務移交其

副手，則只需填寫移交報告第I部。對於30天以下的假期或特准缺勤期間，職位持有人須

擬備移交資料摘要。 

 

2. 單位指揮官可發出常務訓令，指示某名低於分區助理指揮官或同級人員擬備

移交報告或備存移交檔案。該等檔案載有指示及資料，讓接手該職位的人員能詳細熟習

當前情況。 

 

 

20-11 毀掉應入帳及可稽核文件 

 

 有關應入帳及可稽核文件的毀掉方法，須按照會計常務訓令第220、225及

230條處理。除非有通知謂某些應入帳或可稽核文件無須再留作稽核之用，否則不得將文

件毀掉。通知書由審計署署長簽發。 

 

 

20-13 夾萬／保險庫 

 

 夾萬及其所存物品，由持有鎖匙或密碼的人員負責。 

 

2. 若發現遺失夾萬鎖匙，應立即採取下述行動： 

 

 (a) 持有夾萬鎖匙的人員，應立即通知單位指揮官； 

 

 (b) 單位指揮官在接到此項報告時應該： 

 

 (i) 指示屬下人員採取適當行動，以保障夾萬內物品的安全 ─ 

在指示行動之前，應考慮夾萬所存物品在金錢和安全方面的

重要性。如遺失鎖匙的夾萬內載有機密文件，即須通知警務

處助理處長(保安)； 

 

 (ii) 指派一名比持有夾萬鎖匙者較高級的人員，於夾萬重新開啟

後，親自核對夾萬登記冊與箱內所存物品。負責持有夾萬鎖

匙的人員，亦須在場見證核對工作； 

 

 (iii) 將遺失夾萬鎖匙事件以便箋向行政主任(總務及發展)報告，

證實夾萬內的財物，包括文件、現金及貴重物件是否完整無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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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安排把夾萬所存物品儲放於另一夾萬內，直至鎖具換妥為

止。該夾萬鎖匙的持有人員，可能要支付所需的費用；及 

 

 (v) 調查遺失夾萬鑰匙事件。在調查完畢後，他應將建議呈交高

級警司(物料統籌)，列明遺失鑰匙的人員是否須支付更換鑰

匙的費用(包括加徵20%附加費)，以及由行政主任(總務及發

展)提出的更換費用。如有需要，單位指揮官應與財務總監安

排適當的追討費用行動。 

 

 (c) 若懷疑有任何機密文件的資料泄漏，應依照警務處助理處長(保安)的

指示展開調查；及 

 

 (d) 行政主任(總務及發展)須負責安排複製夾萬鑰匙、更換鎖具及密碼

鎖。 

 

3. 負責夾萬的人員(包括值更人員)，不論甚麼時候，均須在單位資訊通用系統

備存夾萬登記冊，就下列各項目記錄準確及最新的資料： 

 

 編號；存放日期；有關函件的檔案編號或存放物品者的姓名；財物的簡略描

述(若為金錢，說明金額數目)；從夾萬取去物品的日期；接收人員的署名。 

 

4. 接管夾萬的人員，須按照在單位資訊通用系統內的登記冊所載，核對夾萬所

存的物品，然後在登記冊上簽註，證明已接收所列財物。移交人員及接管人員均須在單

位資訊通用系統作出簽註。此事辦妥後，應盡速通知行政主任(總務及發展)夾萬已移交

一事。 

 

 

20-15 有關非警察事務的舉報 

 

 如有市民舉報，或就某些警方認為其無權處理但另一政府部門則有權處理的

問題徵詢意見，須向該名市民發給Pol. 461，告知能提供協助的部門。 

 

2. 負責的值日官須認為有關問題並非警方所能處理後，才可發出該份表格。 

 

3. 值日官簽發該份表格時，除簽署外，還須蓋上官方印鑑。 

 

4. 報案人或投訴人若是中國人，應以中英文填寫該份表格。 

 

5. 倘接獲電話舉報或投訴，值日官須向有關人士解釋情形，並在通用資訊系統

內記錄此事，但無須發出Pol.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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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委任證 

 

 委任證證明有關人員根據《警隊條例》(第232章)獲任用為警務人員。委任證

會發給： 

 

 (a) 於警察學院(香港仔)結業前的新聘人員； 

 

 (b) 獲聘或獲委任為專家的人員； 

 

 (c) 重新受聘於警隊的人員； 

 

 (d) 獲升級或晉升的人員； 

 

 (e) 已報稱其姓名有變的人員； 

 

 (f) 由軍裝調往刑事職位或由刑事職位調往軍裝的人員，而有需要根據程

序手冊第20-16(4)(a)及(b)條有關拍攝委任證照片的指引更換委任證

者； 

 

 (g) 原有委任證已告遺失或破爛的人員；及 

 

 (h) 自上一張委任證發出後已屆5年的人員。 
 

2. 只要擬進行的工作能容許人員將委任證妥為保管，警務人員在任何時候都應

隨身攜帶委任證。便衣人員與巿民接觸時，不論是否當值，在行使警察權力時，必須表

明身分及出示委任證。案發現場的便衣人員，應將委任證掛在顯眼的地方，以易於察

看。 

 

3. 便衣警務人員在進入警察樓宇時，不論是否當值，均須出示及在外衣上掛上

委任證，並須於逗留在該等樓宇的期間，一直掛上委任證。 

 

4. 如市民提出要求，軍裝警務人員須出示委任證，下列情況除外： 

 

 (a) 情況不容許；或 

 

 (b) 出示委任證會影響警隊行動及/或危及有關人員的安全；或 

 

 (c) 要求不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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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軍裝人員在上文第4(a)及(b)段的情況未能按要求出示委任證，其後待情況

許可便應即時出示委任證。如警務人員未能出示委任證而原因是要求不合理或最終未能

遵辦，必須在記事冊說明。 

 

6. 如由一隊軍裝人員執行任務，例如在查核牌照期間，則只需其中一名人員按

要求出示委任證便可。 

 

7. 警務人員須把自己的委任證妥為保管，更不應交給其他人，惟交給較高級的

人員則屬例外。任何人員均不得複製或授意他人複製警察委任證，亦不得藏有複製的委

任證。 

 

8. 單位指揮官及小隊指揮官應定期檢查屬下人員的委任證，並在有需要時著手

進行換證程序，以更換字體模糊或已毀壞的委任證，或其換證日期顯示在該次檢驗前已

簽發超過5年的委任證。 

 


